
中華民國馬術協會選訓委員會 

110 年第 4 次選訓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110年 9月 6日(星期一) 上午 10:30 

二、地點：漢諾威馬術俱樂部 

三、上級指導單位：體育署何敏輔導委員、許安成理事長、黃啟芳顧問 

四、出席人員：黃正國主任委員、林明富委員、李政憲委員、呂志耀委員 

              陳英杰委員、林濬泳委員(如附件簽到冊) 

五、請假委員：朱偉志委員 

六、紀錄人員：鄭順成 

七、討論提案： 

   案由一：110年培育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變更案，如附件，提請審議通過。 

   決  議：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   案由二：「2022 年第 19 屆杭州亞洲運動會」選手調訓名單，提請審議。 

   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照案通過陳少曼選手調訓名單。 

            

   案由三：「2022 年第 19 屆杭州亞洲運動會」培訓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修 

             正案，提請討論通過 

說  明： 

       1.有關積分計算方式，參加國外 FEI國際賽事所獲積分應與台灣國內 

         賽事有所區隔，現行辦法馬場馬術並未予以區隔，是否應調整分數?  

       2.第二階段於 2022年選定歐洲各 2場賽事做為決選賽，等級標準訂 

         定? 

         杭州亞運比賽等級參考: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障礙超越：團體 – 140cm，個人 – 150cm 

             馬場馬術：團體 – FEI Prix St-Georges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人 A輪 – FEI Intermediate(1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人 B輪 – FEI Intermediate(1) Freestyle to Music  



決  議：  

      (1)馬場馬術 FEI賽事積分不調整。 

      (2)國外因疫情導致 FEI賽事減少，選手於年底前要取得三場 FEI 

         CDI*以上賽事恐有困難，故修正本會遴選辦法: 

         選手可參加國外地區性賽事不僅限於 FEI賽事，若參加地區性賽事 

         需提供比賽錄影畫面、成績資料佐證，選手提出之三場地區性賽事 

         或 FEI賽事，符合障礙超越 140公分以上，每場扣點 12點內(含)， 

         馬場馬術聖喬治級(含)以上，每場成績 60%以上(含)，可入選參加 

         第二階段決選賽。  

      (3)除符合遴選辦法第五點受徵召之選手外，其餘入選第二階段之選手 

         均需參加歐洲之選拔賽(決選)，且參加決選該人馬組合與最終參加 

         杭州亞運頇為同人同馬。 

         (4)第二階段之選拔賽(決選)馬場馬術 2場均為 Intermediate 1等級， 

            障礙超越 2場均為 150公分等級。 

 

    案由四：為提早啟動近 2屆奧運備戰作業，依國訓中心來函提送「備戰奧林 

            匹克運動會黃金計畫」選手培訓建議名單。 

決  議：建議名單提報為陳少曼及汪亦岫 2位奧運選手。 

 

八、臨時動議: 

   案由一：康瑜小姐提出其女兒韓儀日前在斯洛伐克參加 CDI之 CDIY馬術競賽， 

          其中有三場成績分別為：Yong Riders Team Competition-65%、 

          Yong Riders Individual Competition-66.716%    

          Yong Riders Freestyle to music-69.625% ，雖非一般所稱之聖喬 

          治級路線，但其路線內容難度已達聖喬治級水準，請委員審議是否 

          符合本會遴選辦法所列標準。 

    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認列韓儀上述成績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案由二：黃正國主委建議下次選訓會議召開應邀請國際組及競賽組長列席，  

            方能更清楚及有效執行會議中決議事項，並建議協會在杭州亞運第 

            2階段歐洲之決選賽事，應派任訪視督導人員以掌握遴選狀況。 



             

     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。 

 

九、散會 12時 30分 


